附件1：

大合唱比赛活动方案
按照《关于举办2012年浙江省大学生合唱节的通知》（浙教办体〔2012〕23号）要求，为庆祝建团90周年和纪念“五·四”运动93周年，丰富校园文化，全面提高我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充分展示我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动员和引导我校广大学生回眸团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增强爱党·爱国·爱校意识，决定举办2012年庆祝建团90周年学生大合唱比赛。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本次合唱比赛的主题是“永远跟党走”。各学院要紧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编排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的合唱曲目参加比赛，立足于提高广大同学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引导其树立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追求，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浓烈的艺术氛围，借以对广大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展现我校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二、活动安排：

1.组织动员阶段：2012年4月。各学院要在积极组织动员的基础上，组建参赛队伍，确定参赛曲目，并于4月10日前上交报名表格。联系人：楼  琛，联系电话：656134

2.节目编排阶段：2011年4月。各学院要认真组织编排，创新节目载体，抓紧指导排练，确保后勤保障；

3.决赛阶段：决赛定在2011年5月4日下午，在学校大会堂举行，届时将邀请校领导、校内专业教师进行评比打分。特别优秀的节目还将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在校内外展演。

三、活动要求：

1. 参赛对象：本次活动以学院为单位参加。参加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校生，也可邀请部分老师参加；

2. 节目要求：各学院要编排具有时代特征.学院特色和学生特点的合唱曲目参加比赛。每队演唱两首自选歌曲，可选唱其他思想内容好、艺术水平高、传唱范围广的歌曲（限100首红歌和大同颂）。表演时间累计控制在15分钟以内；

3. 人员数量：各学院组建一支参赛队伍，每队合唱人数限制在40—80人（不含指挥和伴奏）；

4. 指挥和伴奏：比赛提倡无伴奏或钢琴伴奏，伴奏由学院自行安排，指挥由学院自行安排，为保障节目质量，我校教师教育学院音教专业学生将组成专业指导队伍对各学院的参赛节目提供指导，若有需要，可向教师教育学院提出申请。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1个；

二等奖2个；

三等奖4个。

五、相关要求：

1. 各学院要广泛宣传动员，认真组织落实，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组织“班级红歌赛”等形式，让更多同学参与到大合唱活动中去，充分调动广大同学的参与热情，展示我校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2. 各学院要认真对待本次比赛，克服各种困难，组织编排具有学院特色的学生合唱节目，并主动邀请专业教师进行现场指导和专业点拨，提高参赛水平，保障活动质量，做好后勤保障；

3. 各学院要结合活动主题.创新活动载体，编排既能满足同学追求，又能繁荣校园文化.既能突出时代特性，又能弘扬主旋律的合唱节目参与比赛，充分展示我校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